附件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18批）
      （2022年4月22日）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污染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1
	D2XZ202204110052
	昌都市卡若区昌盛花园一单元四楼开酒吧和麻将馆，噪音严重影响周边住户休息。
	昌都市卡若区
	噪音
	卡若区昌盛花园一单元四楼共有住户6户，经现场核查发现，402住户为“住改商”，家中有麻将桌2台，并有酒水销售。该场所于2020年12月23日开始不定时经营麻将馆，属无证经营，存在噪音扰民情况。
	属实
	卡若区责令该户主立即将场所内所有酒水及经营设施予以清理，截至2022年4月12日晚23:00，已完成清理；并对该户主进行了批评教育，要求将房屋改为居住房，严禁从事娱乐经营活动。

下一步，卡若区将持续加强对该住户的监督检查，防止其再次经营，如再次发现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已办结
	

	2
	X2XZ202204110004
	昌都市卡若区埃西乡娘达村、邦迪村的邦迪扎嘎山，采矿破坏生态环境，毁坏历史遗迹。
	昌都市卡若区
	生态
	举报问题反映的矿山为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石灰岩矿山，该矿山被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作为典型案例予以通报，针对通报指出的“将开采的矿石从海拔约4600米的山顶，直接自然滚落到海拔4200米的工业广场，形成高差约400米的碎石陡坡，矿山山体自然生态破坏殆尽，安全隐患十分突出”的问题，昌都市高度重视，将昌都市水泥企业贯彻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列入市委、市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2022年4月6日，昌都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昌都市贯彻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典型案例整改方案》，立行立改、系统整改、彻底整改，从严从实、有力有效、迅速抓好典型案例整改工作。

经走访村两委，了解到该矿山区域不存在历史遗迹，文化部门也不存在备案信息。
	部分属实
	1.昌都市成立了典型案例整改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现场整改督察组、督促检查组，全面推进水泥企业环境问题整改工作。

2.昌都市主要领导分别对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主要负责人进行了约谈，严厉指出了企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整改工作要求，同时由昌都市生态环境局对该企业矿山环境违法问题进行了处罚，处罚金额87.5万元。

3.建立部门对企业“包保”工作制度，由昌都市林草局牵头、相关部门配合，负责督促、指导高争水泥厂制定切实有效的整改方案，已制定了《关于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现场检查指出问题整改方案》（昌高股发〔2022〕39号）。

4.截至目前，已投入569.7万元，组织940余人次、挖机11台、车辆224台对矿山道路和边坡弃渣进行了清理，开展植被恢复，已累计清理运输矿石1221车，种植云杉30980棵。
	未办结
	

	3
	X2XZ202204110002
	昌都市丁青县布塔乡日塔村，采挖虫草人员较多，在草地上乱搭帐篷、乱停摩托车、乱扔垃圾、乱挖草地，破坏当地生态环境。
	昌都市丁青县
	生态
	1.丁青县在以往虫草采集管理过程中，严格按照《西藏自治区冬虫夏草采集管理暂行办法》(政府令第70号)《西藏自治区冬虫夏草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政府令第90号)《中共丁青县委办公室丁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丁青县实施<昌都地区关于贯彻落实西藏自治区冬虫夏草采集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办法（暂行）>的补充细则（暂行）>的通知》（丁党发〔2013〕10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始终把“以证管人”作为源头看紧盯牢，凡是户口在本地的，都具有办理采集证的资格，对持有虫草采集证的采集人在虫草检查站接受严格盘查，严防未办证、制假证、持假证、外来采集人员进入采挖点采集虫草。

2.丁青县每年召开虫夏草采集与交易管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制定出台实施方案。同时，县与乡（镇）、村（居）与组、组与户五级层层签订维稳和环境保护等责任书，营造良好的虫草采集环境。

3.布塔乡日塔村虫草采集点共有19个，虫草采挖进点时间为每年的5月5日，撤点时间为6月25日。2022年4月7日，丁青县组织5个工作组深入19个虫草采集点进行现场核查，核查过程中已对零星垃圾进行了拾捡，现场未发现草地破坏痕迹以及白色垃圾乱扔现象。

4.4月12日工作组再次深入布塔乡日塔村进行走访调查，全面了解群众对《丁青县虫草采集管理暂行办法》和虫草采集期间所采取的环保措施是否满意进行调查，共计走访80户，其中78户表示满意，2户未表态。
	不属实
	下一步，一是丁青县将加大对虫草采集管理与交易的经费投入，今年已预算300万元用于后勤保障，并成立县、乡、村虫草采集管理工作组，采取分片包村、包户、包采集点等形式，全面开展采集管理任务。二是严格执行一人一证采集制度，严格审核、评估、把关采集资格，从严控制采集证的制作和发放。三是严格落实“十个指定”工作要求，（即“指定采挖区域、指定车辆停放区域、指定“安营扎寨”区域、指定垃圾倾倒区域、指定公开交易场所、指定交易双方法律责任、指定环保责任和要求、指定进撤时间、指定责任追究原则和指定工作目标及任务”），全力维护好虫草采集交易现场秩序，营造安全、有序、和谐、增收、透明、合法的虫草采集环境。四是在虫草采集结束前，成立环境整治工作组，组织乡党委政府、村两委、驻村工作队、群众代表开展虫草采集点垃圾清运情况验收工作，验收合格后方可撤点。五是通过张贴横幅、标语、发放宣传手册、环保垃圾袋等形式，教育群众主动收集清理生活垃圾，引导群众边采集、边回填，最大限度减少采集行为对虫草产区生态环境的破坏。
	已办结
	

	4
	D2XZ202204110020
	昌都市卡若区卡若镇波妥村，三江商砼水泥搅拌厂在村里采挖石料，对周边生态破坏严重。
	昌都市卡若区
	生态
	2022年4月12日，卡若区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了现场核查。三江商砼水泥搅拌站建成于2014年，2014年11月取得环评手续（藏昌环保发[2014]310号），2021年底至今处于停产状态，运营期间原材料均为外购，未在卡若镇波妥村内采挖石料。但经排查，位于三江商砼水泥搅拌站西侧约1.5公里处的泓达砂石厂存在采挖石料行为，为2015年采挖，该砂石厂2014年取得《关于昌都县卡若镇波妥村碎石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藏昌环保发[2014]314号），2021年9月在打击毁林专项行动中，因其擅自改变林地用途，卡若区林业和草原局对其下达了《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卡若林罚决字[2021]第019号），限5日内拆除采矿设备，并处罚款58.0464万元，截止目前采矿设备已拆除，并于2022年3月2日开展生态修复治理工作。
	属实
	截止2022年4月16日，泓达砂石厂已种植云杉3000棵，播撒披碱草、黑麦芒、紫羊茅、无芒雀麦、早熟禾、格桑花种子共计约250公斤，覆盖绿网（规格8*30米）120个。整改工作已完成。

下一步，卡若区将持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督促该砂石厂做好后续植被养护工作，确保生态恢复工作达到预期效果。
	已办结
	

	5
	D2XZ202204110008
	昌都市察雅县新卡乡克琼村，某工程公司（据说是开矿公司）修建公路过程中，对草场和森林破坏很大。举报人怀疑公司没有依法取得相关许可，希望向群众做好信息公开和解释工作。
	昌都市察雅县
	生态
	察雅县新卡乡克琼村在建公路项目为某重点项目配套公路，项目业主为昌都市公路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建设单位为江西省路桥隧道工程有限公司。2021年5月14日办理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2154212600000009），2021年8月24日取得《某重点项目建设配套农村公路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察雅县克琼村至新卡公路改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昌水许可〔2021〕89号），2021年12月23日取得《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关于某重点项目配套农村公路西藏昌都市察雅县克琼村至新卡公路工程临时使用林地的行政许可决定》（藏林资评准〔2021〕718号）。该项目于2022年3月1日开工建设，建设过程中存在沿边坡倾倒弃土现象，植被破坏点位共计8处，面积约16879m2（其中草地约11204m2，未利用地约5675m2，不涉及林地）。
	属实
	1.察雅县责成江西省路桥隧道工程有限公司立即制定整改方案，2022年4月12日该公司制定了《某重点项目配套农村公路西藏昌都市察雅县克琼村至新卡公路工程存在环保问题的整改方案》，截至4月14日，已投入130余人，各类机械26台，资金36万元，铺设防尘网1.6万平方米，撒播披碱草草籽820公斤,修复面积约16879m2。

2.由察雅县林业和草原局牵头，对江西省路桥隧道工程有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65条规定，对其处罚32.35155万元。

3.督促施工单位加强与克琼村委会的沟通，将项目手续办理情况及时向村委会报备，目前已完成报备，并制作展板10块，已公开企业项目手续办理等相关信息。
	已办结
	

	6
	D2XZ202204110001
	昌都市卡若区城关镇卧龙街商业广场小区的门面房，开设了很多娱乐场所，如朗玛厅、KTV、酒吧等，噪音扰民非常严重。
	昌都市卡若区
	噪音
	卡若区城关镇卧龙街商业广场片区共有娱乐场所37家，其中朗玛厅6家、KTV 7家、酒吧24家，均办理了营业执照；该片区噪声来源主要为多康演艺中心、央切演艺厅、情歌演艺中心三家娱乐场所，检测人员在正在营业的此三家娱乐场所厂界（门口）1米处进行噪声检测，检测结果分别为64.8dB（A）、63dB（A）、58.8dB（A），均超出《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类声功能区夜间噪声排放限值，存在噪声扰民问题。
	属实
	1.卡若区责令该区域娱乐场所严格按照《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每日凌晨2时至上午8时不得营业。同时要求凌晨1时静音、2时清场。

2.卡若区责令多康演艺中心、央切演艺厅、情歌演艺中心三家娱乐场所加装隔音门帘，4月13日已完成安装。

3.4月14日上午，检测人员对未营业的多康演艺中心、央切演艺厅、情歌演艺中心三家娱乐场所厂界（门口）1米处进行噪声检测，检测结果分别为47.7dB（A）、44.9dB（A）、45.3dB（A），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类声功能区夜间噪声排放限值。4月14日晚，在加装隔音门帘后，再次对三家娱乐场所厂界（门口）1米处进行噪声检测，检测结果分别为50dB（A）、49dB（A）、50dB（A），基本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类声功能区夜间噪声排放限值。4.卡若区将持续加大对娱乐场所的监督管理，并加强对经营业主的教育引导，要求其依法依规经营，避免噪声扰民时间再次发生。
	已办结
	


7

